
附表四 

  

公司有無涉及外資情形？ -------------------             填報單位： 公司全名

公司有無涉及陸資情形？ -------------------              

公司別 項次 次部門 資產名稱 地點
風險評

量總分

設施

級別
理由

機房有無

網管系統等

機房有無其他

重要資訊系統

備註：

1.本表每一列之自評資料應依附表1之基本資料填列。

2.「公司別」欄位：請以2至4字簡稱公司名稱

3.「理由」欄位：需摘要敘明評定該設施級別之理由。

4.「機房有無網管系統等」欄位：係指與CI直接關聯之網管維運系統、網域名稱解析系統、主控播出系統、數位訊號加擾及授權管理系統。

5.「機房有無其他重要資訊系統」欄位：係指與CI營運有關之帳務及用戶管理系統。

重要元件設施

電信事業關鍵基礎設施風險評量及設施級別自評表

編號

anita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10663009550號令修正發布第2、74-2～74-4條條文；增訂第50-1、50-2、74-5、74-6條條文
【法規來源】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50-2


